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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格勒原則——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之關係 

（塞爾維亞貝爾格勒，2012 年 2 月 22-23 日） 

 

2012 年，「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關係國際研討會」1由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國際推動及保護人權之國家機構協調委員會＊、塞爾維亞共和國國會、及其人民保護官署

共同主辦，駐塞爾維亞聯合國國家工作隊協辦。＊譯註：此協調委員會 ICC 為「國家人權機

構全球聯盟」GANRHI 之前身 

 

根據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大會有關監察使角色、調解員和其他促進與保護

人權的國家人權機構的第 63/169 及 65/207 號決議；有關促進與保護人權之國家人權機

構的第 63/172 和 64/161 號決議；以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有關促進與保護人權之國家人

權機構的第 17/9 號決議。 

 

體認到與國家機構之地位有關之原則（聯合國大會第 48/134 號決議通過的《巴黎原

則》）闡明，國家人權機構應與國會建立有效合作； 

 

注意到國家人權機構和國會在履行其促進與保護人權之職責可相互助益； 

並重申，必須辨認國家人權機構和國會之間應加強互動之領域，同時謹記應尊重國家人權

機構之各別組織型態； 

 

採納下列原則，為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之間應如何展開交流與合作提供指引： 

 

I. 國會在國家人權機構之設置以及確保其功能、獨立和課責性之角色 

 

A. 設置之法律 

1) 國會在討論設置國家人權機構之法案時，應廣泛諮詢利害關係人。 

 
1 出席研討會之專家來自厄瓜多、迦納、印度、約旦、肯亞、墨西哥、紐西蘭、葡萄牙、塞爾維亞，以及英國的國家人權機構、國

會，以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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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會應為國家人權機構制定法律框架，該框架應能確保其獨立性並直接對國

會負責，遵守國家機構相關原則（巴黎原則）並考量國際推動及保護人權之

國家機構協調委員會（ICC）之一般性意見和最佳做法。 

3) 國會對於國家人權機構之設置以及設置法之修正案應具有完全權限。 

4) 國會在考慮和通過國家人權機構設置法之可能修正案時，應從確保其獨立性

與有效運作的角度進行審議，並諮詢國家人權機構成員與包括公民社會組織

之其他利害關係人。 

5) 國會應持續檢視設置法的施行狀況。 

 

B. 財務獨立 

6) 爲了確保國家人權機構之財務獨立，國會應於設置法納入相關規定。 

7) 國家人權機構應向國會提交策略計劃和/或年度活動計劃。國會在討論預算

提案時，應考量國家人權機構提交之策略計劃和/或年度活動計劃，以確保

其財務獨立。 

8) 國會應邀請國家人權機構委員就其策略計劃和/或年度活動計劃與年度預算

之關聯進行辯論。 

9) 國會應確保國家人權機構有足夠資源以執行設置法要求之職務。 

 

C. 任命與解職程序 

10) 國會應於設置法清楚制定透明之國家人權機構委員篩選與任命程序以及必要

時之解職程序，並適時讓公民社會參與。  

11) 國會應確保任命過程公開透明。 

12) 國會應在設置法中納入有關執行公務之豁免權之規定，以確保國家人權機構

之獨立性。 

13) 國會應在設置法中明確規定，若國家人權機構成員空缺，則須在合理時間內

填補空缺。成員任期屆滿後，該成員應繼續任職直至繼任者就職。 

 

D. 報告 

14) 國家人權機構應直接向國會報告。 

15) 國家人權機構應向國會提交年度活動報告、帳目摘要、國內人權情況報告以

及其他任何與人權相關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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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國會應接收、審閱並回應國家人權機構之報告，並確實針對國家人權機構之

優先事項進行辯論，並即時辯論國家人權機構最重要的報告。 

17) 國會應制定一原則性框架，在尊重國家人權機構獨立性的情況下就其活動進

行辯論。 

18) 國會應當對國家人權機構發表之建議舉辦公開討論。 

19) 國會應要求有關機關提供資料，以瞭解該機關如何考量並回應國家人權機構

之建議。 

 

II. 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之間的合作模式 

 

20) 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應針對合作基礎取得共識，包含建立正式框架以討論共

同關注之人權議題。 

21) 國會應指定或建立適當的國會委員會作為與國家人權機構聯繫之主要窗口。 

22) 國家人權機構應與相應之國會專門委員會建立密切工作關係，若合適，可簽

署備忘錄。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委員會亦應建立與其業務有關之正式關係。 

23) 相應之國會專門委員會成員與國家人權機構應定期會談並保持不斷的對話，

以強化資訊之交流並確認在保護與促進人權上可能的合作領域。 

24) 於各個國會委員會的會議與程序期間，國會應確保國家人權機構之參與，並

尋求其有關人權之專業建議。 

25) 國家人權機構應向國會提供關於人權議題之意見並/或提出建議，包括該國

之國際人權義務。 

26) 國家人權機構得向國會提供資訊和建議，以協助其行使監督和審查職能。 

 

III. 國會與國家人權機構在立法方面的合作 

 

27) 在制訂新法時，國會應針對新法內容與適用性向國家人權機構進行諮詢，以

確保人權規範與原則反映於其中。 

28) 國會應將國家人權機構納入立法程序中，包括邀請他們就法律和政策草案與

人權之相容性提供證據和建議。 

29) 國家人權機構應在必要時提出立法的修正案，以確保立法同時符合國內及國

際人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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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國家人權機構應與國會合作促進人權，透過立法落實人權義務、條約機構的

建議、以及與人權有關的法院判決。 

31) 國家人權機構應與國會合作，以發展有效的法案與政策提案之人權影響評估

程序。 

 

IV. 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就國際人權機制之合作 

 

32) 國會應爭取參與國際人權條約之批准程序，並應於批准程序中以及監測該國

遵守其國際人權義務時，諮詢國家人權機構。 

33) 國家人權機構應向國會提出意見，關於國會（對國際人權條約）提出之保留

或解釋性聲明、該國在落實人權義務的適足性、以及該國是否遵從該等義

務。 

34) 國會與國家人權機構應合作，以確保國際條約機構獲得所有與該國遵守義務

之相關資訊，並追蹤條約機構之建議。 

35) 國家人權機構應定期將區域及國際人權機制給予該國之各項建議告知國會，

包括普遍定期審查、條約機構、以及特別程序中的職權執行人。 

36) 國會與國家人權機構應共同發展策略，以系統性追蹤區域及國際人權機制所

作出之建議。 

 

V. 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在教育、訓練、與提高人權意識之合作2 

 

37) 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應共同促進發展尊重人權的文化。 

38) 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應合作，根據相關國際標準，將有關人權之教育和培訓

充份地納入學校、大學以及其他相關教材中，包含技職教育、專業教育與司

法培訓。 

39) 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應合作促進彼此在人權與國會程序上之共同能力。 

40) 國家人權機構、國會、以及所有國會議員應設法合作提升公眾意識、教育活

動、並鼓勵彼此共同參與促進人權之研討會與活動。 

 

 
2 有關「聯合國人權教育與培訓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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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監測行政機關對法庭以及其他司法與行政機關所作出與人權有關之裁定的回應 

 

41) 國會及國家人權機構應適當地合作以監測行政機關對法院（國內法院，或若

情況所需，區域與國際法院）、行政法庭或相關機構關於人權之判決的回

應。 

42) 國家人權機構應監測該國與人權有關的國內、區域、或國際法院之判決；必

要時，應向國會建議適當的法律與政策修正。 

43) 國會應審慎考慮國家人權機構所提對人權判決回應的建議。 

44) 國會與國家人權機構應適當地鼓勵行政機關迅速並有效地回應人權判決，以

全面履行人權標準。 

 

 


